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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157       证券简称：永泰能源      公告编号：临 2021－073 

 

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控股股东合并重整获得债权人会议 

表决通过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2021 年 11 月 30 日，公司间接控股股东永泰科技投资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永泰科技”）与控股股东永泰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永泰集团”）、海

南祥源投资有限公司、海南新海基投资有限公司、永泰城建集团有限公司五家

公司（以下合称“永泰科技与永泰集团等五家公司”）实质合并重整第二次债权

人会议表决通过了《永泰科技与永泰集团等五家公司实质合并重整计划（草

案）》（以下简称“重整计划草案”）。 

 永泰科技与永泰集团等五家公司重整计划尚需获得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

民法院（以下简称“南京中院”）裁定批准。  

 永泰科技与永泰集团等五家公司实质合并重整不会对公司控制权和公司

治理等产生影响；公司目前生产经营正常，业绩稳定增长，发展持续向好。 

 

公司分别于 2021 年 7 月 10 日、2021 年 9 月 25 日披露了《关于公司控股

股东债务化解进展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54）、《关于公司控股股东进

行实质性合并重整公告》（公告编号：2021-064）。现将公司控股股东永泰集

团合并重整获得债权人会议表决通过情况公告如下： 

一、控股股东合并重整获得债权人会议表决通过情况 

2021 年 9 月 23 日，公司收到控股股东永泰集团转发的南京中院（2021）

苏 01 破 45 号之一《民事裁定书》，法院裁定对永泰科技与永泰集团等五家公

司进行实质合并重整。 

2021 年 11 月 30 日上午 9 时 15 分，永泰科技与永泰集团等五家公司实质

合并重整第二次债权人会议召开，本次会议各表决组均表决通过了重整计划草

案。永泰科技与永泰集团等五家公司实质合并重整管理人将依法向南京中院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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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裁定批准重整计划的申请。 

二、对公司的影响及相关说明  

1、公司具有独立完整的业务及自主经营能力，在业务、人员、资产、机构、

财务等方面与永泰科技、永泰集团及其关联方相互独立。永泰科技与永泰集团

等五家公司实质合并重整不会对公司控制权和公司治理等产生影响。公司目前

生产经营正常，业绩稳定增长，发展持续向好。 

2、通过永泰科技与永泰集团等五家公司合并重整，将妥善化解其债务问题，

恢复其稳定发展，并将对本公司信用恢复、对外业务合作等方面带来积极影响。 

3、永泰科技与永泰集团等五家公司重整计划尚需获得南京中院裁定批准，

公司将持续关注该事项后续进展并及时进行信息披露。 

4、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

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公司所有信

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和网站披露的信息为准。 

特此公告。 

 

 

                                 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十二月一日 


